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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审核报告 

 

大信专审字[2018]第 3-00022号 

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一、审核意见 

我们对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的前

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审核。 

我们认为，贵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编制符合相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

面公允反映了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前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二、形成审核意见的基础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核工作。审核报告的“注册会计师的

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

们独立于贵公司，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 

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三、董事会的责任 

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

[2007]500号）的规定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是贵公司董事会的责任。 

 

四、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目标是在实施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贵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发表意见。 

在按照审计准则执行审核工作的过程中，我们运用职业判断，并保持职业怀疑。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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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执行以下工作： 

（一）计划和执行审核工作，以对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

合理保证。 

（二）在审核过程中，我们实施了检查有关资料与文件、抽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

的审核程序。 

 

五、其他说明事项 

本报告是我们在实施必要审核程序的基础上作出的职业判断，并不构成对贵公司前次募

集资金的投资项目前景及其效益实现作出的保证。本报告仅限于贵公司作为申请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的必备文件，随同其他申报材料一同报送，不得用作其他目的。因使用不当造

成的后果，与执行本审核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及会计师事务所无关。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中国注册会计师：陈修俭 

 

 

中国· 北京中国注册会计师：胡鸣 

 

 

二○一八年四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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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截止 2017年 12月 31日，公司需对外披露的前次募集资金为 2015年 7月 23日取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向烟台冰轮集团有限公司等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5[1709]号）核准，核准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宜，本公司向烟台冰轮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向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等 5名交易对方募集配套资金暨新增股份上市（以下简称“2015

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具体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一、前次募集资金的募集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向烟台冰轮集团有限公

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5[1709]号）核准，烟台冰

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向冰轮集团有限公司发行 32,121,498 

股购买其持有的烟台冰轮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100%股权和办公楼资产，发行价格为 9.68

元/股，发行股份对应的价格为 31,093.61 万元；同时公司向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

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山东华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黄启均和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股）8,650,519股，发行价格为 11.56元/股，募集资金总额 99,999,999.64

元，扣除承销费、保荐费、审计费、律师费、信息披露费等发行费用 10,377,358.49 元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89,622,641.15元，2015年 8月 27日募集资金到位。上述资

金到位情况业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验证，并出具了大信验字【2015】第 3-00059 号的验资

报告。 

公司分别于 2014 年 12 月 15 日、2015 年 1 月 22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本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的基本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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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内

容 

公司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收购冰轮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烟台冰

轮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100%股权和办公楼资产，并向渤海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等 5名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交易定

价 

根据京信评报字（2014）第 261 号《资产评估报告》，冰轮香港股东全部

权益在 2014 年 7 月 31 日评估价值为 21,135.94 万元，根据京信评报

字（2014）第 262 号《资产评估报告》，办公楼资产在 2014 年 7 月 31 

日的评估价值为 9,957.67 万元，标的资产评估价值合计为 31,093.61 

万元，本次交易冰轮香港 100%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21,135.94 万元，办公

楼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9,957.67 万元，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合计为 

31,093.61 万元，经与交易对方协商的交易价格为 31,093.61 万元。 

发行方

式及发

行对象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烟台冰轮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不超过 10名其他特定投资者。 

本次股份发行方式：非公开发行。 

发行股

份的定

价依据、

定价基

准日和

发行价

格 

本次交易向 1 名交易对方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向不超过 10 名其他特定投

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依据和发行价格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冰轮香港 

100%股权以及办公楼资产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即董事会决议公

告日前 6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公司董事会召开前，已于 

2014 年 8 月 21 日停牌，按照停牌前 60 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总额除以

股票交易总量计算，前 6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 10.87 元/股，

交易均价的 90%为 9.78 元/股，根据公司与认购方协商，本次用于购买

资产所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定为 9.78 元/股。本次标的资产交易总价 

31,093.61 万元,根据烟台冰轮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本次发行价格

调整为 9.68 元/股，本公司共向冰轮集团发行股份 32,121,498 股。 

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依据和发行价格 

向不超过 10 名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按现行相关规

定确定，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公

司董事会召开前，已于 2014 年 8 月 21 日停牌，按照停牌前 20 个交

易日的股票交易总额除以股票交易总量计算，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

易均价为 11.41 元/股，即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应不低

于 10.27 元/股，根据烟台冰轮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本次配套融资

发行价格调整为 10.17 元/股，最终发行价格将在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

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核准批文后，按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

施细则》的规定以询价方式确定。以募集资金 10,000 万元，发行价格为

发行底价测算，本次配套融资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9,832,842 股。 

发行数

量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股票发行数量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总体评估值为人民币 31,093.61 万元，经与交易对

方协商的交易价格为 31,093.61 万元。按照本次发行价格 9.68 元/股计

算，本次购买资产股份发行数量为 32,121,498 股 

2、募集配套资金股票发行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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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认购邀请书》关于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分配股数的确定程序和规

则，发行对象依次按申购价格优先、认购金额优先的原则来确定，对于申

购价格、认购金额均相同的认购对象，按照其认购金额进行比例配售。 

根据上述原则和簿记建档的情况，发行人最终确定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价

格（11.56 元/股）和各发行对象的配售数量，具体如下所示： 

 

 

序

号 
投资者名称 

认购价

格 

（元/

股） 

获配股数

（股） 
认购资金（元） 

1 渤海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13.20 1,730,103 19,999,990.68 

2 财通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12.22 4,238,754 48,999,996.24 

3 山东华鲁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12.10 865,051 9,999,989.56 

4 黄启均 12.00 865,051 9,999,989.56 

5 诺安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11.56 951,560 11,000,033.60 

合计 8,650,519 99,999,999.64 
 

上市地

点 

本次发行的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股份锁

定承诺 

1、购买资产所发行股份的锁定期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向冰轮集团发行的股份自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不得转让。同时，冰轮集团承诺：如本次交易完成后 6 个月内烟台

冰轮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交易完成后 6 个月期

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冰轮集团取得的本次发行的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至

少 6 个月。 

2、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股份的锁定期 

烟台冰轮本次向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山东华

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黄启均和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的

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业绩承

诺 

1、利润承诺补偿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甲方将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

对承诺期内每一个承诺年度结束后标的公司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情况出具专项

审核报告，以确定在承诺期内标的公司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业绩承诺和补偿期

间为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标的公司于 2015 年、2016 年及 2017 年合

并报表范围内应实现的净利润数分别不低于 6,458.27 万元、8,291.09 万元及

10,096.29 万元。 

2、盈利补偿方式 

在承诺期内，如果标的公司当年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未达到承诺的净利润，则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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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以股份方式对甲方进行补偿，补偿具体操作方式为：乙方从二级市场购买

甲方相应股份对甲方进行补偿。 

乙方应购买和补偿股份数量的计算方式如下： 

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截止当期期末累计净利润承诺数－截止当期期末累计

净利润实现数）×以标的股权认购的股份总数÷补偿期限内的净利润承诺数总

和－已补偿股份数以上公式的运用，应遵循：（1）前述净利润数均应当以标的

公司归属于母公司并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数确定；（2）如甲方在承诺

年度实施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则应补偿的股份数量进行相应调增，增加

的股份数额具体计算方式为：按照上述确定的公式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量×转

增或送股比例。（3）补偿股份数量不超过以标的股权认购的股份总量。股份补

偿应逐年进行，在各年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小于 0 时，按 0 取值，即已经补偿

的股份不回冲。甲乙双方在盈利承诺当年标的公司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 30 日

内确定乙方当年应当补偿的股份数，并启动股份补偿的程序。乙方从二级市场

购买相应数额的股份，甲方以 1 元回购该部分股份并予以注销。 

如乙方未能在既定期限内从二级市场购买相应股份并完成对甲方的股份补盈

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偿，则就乙方未完成补偿的股份，甲方有权要求乙

方以自有股份进行补偿。乙方应在甲方提出要求的 15 日内启动补充补偿程序，

甲方以 1 元回购该部分股份并予以注销。 

如果乙方所持有的甲方股份不足而无法履行本协议约定的补偿义务时，不足部

分由乙方以现金进行补偿，具体计算方式为： 

乙方现金补偿金额=乙方不足补偿股份数×本次甲方所发行股票单价。 

 

报告期内，公司一直严格按照《管理办法》的规定存放、使用、管理资金。本公司对

募集资金的使用执行严格的审批程序，以保证专款专用。 

根据管理办法并结合经营需要，本公司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及海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批，以保证专款专

用。 

2015年度，募集资金项目投入金额合计 8,622.51万元，均系直接投入承诺投资项目。

2015年 12月 31日，本公司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339.75万元，余额均为活期存款。 

2016年度，公司募集资金承诺项目累计投入为 8,662.51万元（含以前年度累计投入

8,622.51万元），全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完成，2016年度使用 40万元，节余募集资金

299.75万元。按照有关规定，该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 299.99万元已从募集资金专户

转出，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募集资金专项帐户已于 2016年 7月 28日销户,余额 1,472.45

元已从募集资金专户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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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 募集资金使用对照情况 

募集资金使用对照情况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三、募集资金变更情况 

无。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无。 

 

五、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 

无。 

 

六、前次募集资金尚未使用资金结余情况 

无。 

 

 

七、前次募集资金购买资产的运行情况 

1、以新增股份购买资产的权属变更情况 

截止本报告出具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资产权属过户和股份发行已经全部完成。 

2、烟台冰轮集团（香港）有限公司账面价值变化情况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日(万

元) 

2016 年 12

月 31日(万

元)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万

元) 

2017 年 12

月 31 日较

2016 年末

增减(%) 

2016 年末

比 2015 年

末增减(%) 

资产总额 226,464.46 220,543.65 197,110.89 2.68 11.89 

负债总额 100,508.83 108,630.56 99,105.08 -7.48 9.61 

所有者权 125,955.63 111,913.09 98,005.81 12.55 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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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注 1：2017 年末的财务数据为烟台冰轮集团（香港）有限公司的财务报表数据，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大信审字[2018]第 1-00924 号”《审计报告》； 

注 2：2016 年末的财务数据为烟台冰轮集团（香港）有限公司的财务报表数据，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大信审字[2017]第 1-00725 号”《审计报告》； 

注 3：2015 年末的财务数据为烟台冰轮集团（香港）有限公司的财务报表数据，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大信审字[2015]第 3-00120 号”《审计报告》； 

 

3、生产经营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增加，净资产规模扩大。本次重组使得上

市公司资产质量得到提升，资产结构更趋合理，有利于公司的长期持续发展。 

    本次交易后，顿汉布什控股——具有百年品牌历史的世界知名中央空调生产企业，纳

入烟台冰轮体系之中，顿汉布什品牌是五大欧美中央空调品牌之一，是空调螺杆压缩技术

的引领者，在世界中央空调市场中，尤其是冷水机组产品市场上，具有高知名度及核心技

术优势，在国内市场上，顿汉布什及其他四家欧美中央空调品牌占据了冷水机组市场的半

壁江山，并在螺杆冷水机市场保持着持续的行业主导地位。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形成

冷冻设备、中央空调业务有机融合、共同发展的业务格局，受益于国内冷链物流行业的高

速发展及中央空调行业市场的快速增长，公司经营业绩得到进一步提升。 

 

项目 
2017 年度 

(万元) 

2016 年度 

(万元) 

2015 年度 

(万元) 

2017 年较

2016 年末

增减(%) 

2016 年较

2015 年末

增减(%) 

营业收入 147,118.76 134,471.02 113,133.57 9.41 18.86 

营业利润 12,987.09 14,273.49 9,424.96 -9.01 51.44 

净利润 10,381.97 12,477.77 7,573.83 -16.80 64.75 

注 1：2017 年度的财务数据为烟台冰轮集团（香港）有限公司的财务报表数据，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大信审字[2018]第 1-00924 号”《审计报告》； 

注 2：2016 年度的财务数据为烟台冰轮集团（香港）有限公司的财务报表数据，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大信审字[2017]第 1-00725 号”《审计报告》； 

注 3：2015 年度的财务数据为烟台冰轮集团（香港）有限公司的财务报表数据，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大信审字[2015]第 3-00120 号”《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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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承诺事项的履行情况 

根据利润承诺补偿安排，业绩承诺和补偿期间为 2015年、2016年、2017 年，标的公

司于 2015年、2016年及 2017年合并报表范围内应实现的净利润数分别不低于 6,458.27

万元、8,291.09万元及 10,096.29万元。若烟台冰轮集团（香港）有限公司在 2015年度、

2016年度、2017年度累计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数低于责任人承诺的累计利

润数，则烟台冰轮集团有限公司应就差额部分向冰轮环境做出补偿。当补偿义务发生时，

烟台冰轮集团有限公司应优先以股份方式向冰轮环境补偿，股份补偿不足的，以现金方式

补偿。利润承诺期内各年应补偿股份数量由冰轮环境以 1元的价格进行回购并予以注销。 

烟台冰轮集团（香港）有限公司业绩承诺期内的累计净利润是 24,845.65万元，标的

公司累计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25,807.61万元，截止 2017年 12月 31日

承诺业绩已完成。 

(三) 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公司定期报告等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的有关内容

对照情况 

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公司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的有

关内容一致。 

(四) 结论 

董事会认为，本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书披露的募集资金运

用方案使用了募集资金，本公司对前次募集资金的投向和进展情况均如实履行了披露义务。 

 

附件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件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4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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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40,055.87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39,756.12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不适用  2015 年：39,716.1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不适用  2016 年：40.00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实际投资金

额与募集后

承诺投资金

额的差额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或截止日项目

完工程度）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

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1 

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方式收购冰

轮集团有限公司

持 有 冰 轮 香 港

100%的股权 

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的方式收

购冰轮集团有

限公司持有冰

轮香港 100%的

股权 

31,093.61 31,093.61 31,093.61 31,093.61 31,093.61 31,093.61   

2 
顿汉布什控股美

国工厂建设项目 

顿汉布什控股

美国工厂建设

项目 

4,000.00 4,000.00 4,000.00 4,000.00 4,000.00 4,000.00  2018 年 12 月 

3 
支付本次重组相

关并购整合费用 

支付本次重组

相关并购整合

费用 

362.26 362.26 62.51 362.26 362.26 62.51 299.75  

4 
补充上市公司流

动资金 

补充上市公司

流动资金 
4,600.00 

4,600.00 
 

4,600.00 
 

4,600.00 
 

4,600.00 
 

4,600.00 
 

  

合计   40,055.87 40,055.87 39,756.12 40,055.87 40,055.87 39,756.12 29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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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项目

累计产能利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止日 

累计实现效益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1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收

购冰轮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冰

轮香港 100%的股权 

N/A 

标的公司于 2015

年、2016 年及 2017

年合并报表范围

内应实现的净利

润数分别不低于

6,458.27 万 元 、

8,291.09 万 元 及

10,096.29 万元 

6,964.94 11,330.15 7,512.52 25,807.61 是 

2 
顿汉布什控股美国工厂建设

项目 
 

税后财务内部收

益率 8.3%，投资

回收期 5.7 年 

N/A N/A N/A   

3 
支付本次重组相关并购整合

费用 
       

4 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        

合计    6,964.94 11,330.15 7,512.52 25,807.61  

注 1：顿汉布什控股美国工厂建设项目尚未开始生产经营，未实现效益。 

 

 


